
抄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 1 頁　共 1 頁

機關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
342號(營建署)

聯絡人：鄒宛霖

聯絡電話：87712954
電子郵件：c1081202@cpami.gov.tw
傳真：

內政部　函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9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營字第1100815207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0年8月31日召開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10
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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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會第 10次會議紀錄 

時  間：110 年 8 月 31 日(星期二)下午 2時 30 分 

地  點：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主  席：徐召集人國勇             邱副召集人昌嶽 代 

（依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條規定，本會由召集人召集之；

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，由副召集人代理之。） 

紀錄：鄒宛霖 

出列席人員（略，詳後簽到簿） 

壹、確認第 9次會議紀錄 

決定：第 9次會議紀錄確認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06～115 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配合國土計畫

推動需求編列預算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

位納為後續推動辦理參考。 

第 2 案：關於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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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附帶決定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

位納為後續推動辦理參考。 

第 3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審議情形，報請公

鑒。 

決定： 

（一）洽悉。 

（二）附帶決定：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

位納為後續推動辦理參考。 

參、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為補助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」所需經費 4,297 萬 2 千元，擬由 110年度國

土永續發展基金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辦理，提請討

論。 

決議： 

（一）請業務單位清查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補助案辦

理情形，俾核實估列超支項目數額。 

（二）本次會議與會委員所提意見，請作業單位納為後續

推動辦理參考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（下午 4 時 30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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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1、發言重點摘要 

報告事項 

第 1 案：關於 106～115 年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配合國土計畫

推動需求編列預算情形 

◎劉委員曜華 

（一）考量國、公有非公用土地占全臺灣土地三分之二，

且面臨諸多課題尚待解決，包括各土地主管機關缺

乏橫向整合、遭私人占用問題、缺乏交換分合機制

等，建議將國、公有非公用土地整體規劃利用相關

議題納入 110 年度至 112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重

要預算工作項目；另針對私人占用議題建議評估結

合國土利用監測辦理。 

（二）建議業務單位強化說明「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

略研擬及國家資產規劃資料庫建置」之內容，以釐

清國土計畫對國、公有非公用土地問題之處理方式。 

◎廖委員皇傑 

（一）考量全臺灣國、公有土地多列為國土保育地區，或

已作為公共設施保留地，故可活化利用者不多，如

國家資產規劃資料庫建置完成後，未來可提高國家

儲備土地使用之彈性。 

（二）國有非公用土地遭占用之變異點已納入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查報工項中，並配合該署定期巡管作業，掌

握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使用情形，惟其他公有土地之

管理係屬各該公有土地主管機關權管範圍，爰該署

無該類變異點資料。至國有非公用土地之交換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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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，如非都市土地之整體開發涉及國有非公用土

地者，可依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辦理，前

開國有非公用土地之變異點查報及交換機制之經

驗，可供其他公有土地主管機關納為參考。 

（三）有關公共建設計畫涉及國、公有土地之交換機制，

其交換優先順序尚無明確規範，藉由國家資產規劃

資料庫之建置，未來國、公有土地俾能妥善運用。 

（四）為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，建立國、公有土地空間指

導原則，應就各部門之空間發展需求進行盤點，考

量盤點各部門需求需耗費較長時間與精力，建議近

期先思考如何進行資料之蒐集，俾後續納入國家資

產規劃資料庫之應用。 

（五）建議如有未及於該年度辦理或提前啟動之委託案

件，應滾動檢討並調整於國土永續發展基金中長期

計畫表。 

◎邱委員昌嶽 

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33次委員會議中院長

表示「極端氣候是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」，未來國土計畫

空間發展策略在氣候變遷調適中扮演重要角色，本次

國、公有土地規劃利用之議題探討可作為氣候變遷調適

策略思考方向。 

◎陳委員紫娥 

建議將國、公有非公用土地現況使用情形盤點納入

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工作項目，俾提升未來國家土地

資源利用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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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陳委員璋玲 

有關海岸地區復育問題，如東北角、七美等地因國

有非公用土地長期遭私人占用，致地形地貌遭受破壞，

考量此類沉痾已久的問題未能有效解決，建議列為未來

國土永續發展基金預算工作項目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「國土計畫部門空間發展策略研擬及國家資產規劃資

料庫建置」1 案主要係盤點各部門空間發展策略，

如住宅部門、產業部門、經濟部門、交通部門等，

就土地資源需求較急迫、需求性較高之部門，優先

納入本案規劃評估，並協商各部會意見，從中找出

解決策略。業務單位後續將參考委員意見，就國、

公有土地利用相關議題納入本案探討。 

（二）國土利用監測 1 案中，國、公有非公用土地遭占用

之變異點已納為查報項目之一，未來亦持續將國、

公有土地相關議題作為國土計畫工作重點，並檢討

如何突顯其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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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案：關於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執行情形 

◎孫委員碧環 

（一）經查委託調查研究費截至 8 月底實支數為 69,221

千元，距業務單位之預估數，致年底尚有 51,155

千元待執行，建議業務單位積極督促廠商加速辦理

期中、期末審查作業。 

（二）經查本年度委辦案件中，委託城鄉發展分署及國土

測繪中心所辦理之案件，佔委託調查研究費預算一

定金額，建議業務單位督促該兩單位積極辦理，俾

能提升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委託調查研究費

之執行率。 

（三）有關會議資料第 19頁，請業務單位說明委辦案件案

14 至案 21 是否完成發包作業，如未完成，建議業

務單位應積極辦理。 

（四）就國土永續發展基金整體預算執行建議，如有下年

度預計辦理之委辦案件，應於本年度預為規劃相關

計畫內容並提前辦理招標作業程序；如於本年度年

底前可完成決標者，建議可辦理保留決標，俟下年

度始再行辦理決標作業，如此便可掌握整年度委辦

案預算之執行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有關委辦案件案 14 至案 21 之辦理情形，其中，案

16、18、19、20 業完成發包作業；案 15 刻陳核中；案

14 流標；案 17、21 尚在研議中，就前開委辦案件之執行，

後續業務單位將持續積極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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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案：關於 111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審議情形 

◎劉委員曜華 

（一）111 年度編列來源為新臺幣 94 億 8,140萬 5 千元，

用途為新臺幣 2 億 9,445 萬 9 千元，來源與用途差

異達新臺幣 91億 8,694 萬 6千元，建議未來預算編

列應妥予規劃因法律義務移撥之 500 億元經費之運

用。 

（二）上開預算規劃方向，建議參考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規

定之 4 項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用途，按其支出比例逐

年編列。 

◎孫委員碧環 

涉及 111 年度以前已核定之委辦案件或補助案件，

建議業務單位積極督促辦理；至 111 年度預計辦理之委

辦案件，建議於本年度預先規劃並啟動招標作業。 

◎邱委員昌嶽 

建議業務單位應超前部署，提早啟動相關核定作業

或規劃作業，俾下年度預算執行順遂。 

◎本部營建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國土計畫法第 44 條所列「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及支應民眾檢舉獎勵」部

分，其中「民眾檢舉獎勵」考量法規及基礎資訊刻

研議及建置中，爰規劃於 114 年國土功能分區圖公

布實施後始辦理該項工作，至「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辦理違規查處」刻研議補助作業須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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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基金編列辦理之項目中，國土利用現況調查、國

土利用監測及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國土計畫相關規劃

作業佔大宗，亦為後續年度主要持續編列之預算項

目。有關未來預算用途之編列，本署刻與城鄉發展

分署評估及規劃中，就法律義務移撥之 500 億元經

費將妥善規劃運用。 

（三）為外界瞭解國土計畫之政策與內涵，盤點現今國土

規劃量能之供給與需求情形，本署刻研議成立「國

土規劃專業量能提升及人才培養交流平台」，以國土

規劃資源共享、國土規劃人才培育及國土規劃量能

提升為目標，後續本案將提國土永續發展基金管理

會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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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2、發言重點摘要 

討論事項 

第 1 案：為補助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」所需經費 4,297 萬 2 千元，擬由 110年度國

土永續發展基金以超支併決算方式辦理 

◎孫委員碧環 

（一）會議資料第 34 頁補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國

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經費撥補情形一覽表之 110 年

8–12月預計撥付數為 28,360千元，與表 1 第一項

補助費預估 110 年 8 至 12 月撥付數 25,410 千元，

差異在於彰化縣政府已達撥款條件並已提列為應付

費用，請業務單位催請該縣辦理經費請領作業。 

（二）請業務單位釐清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補助案辦

理情形、預計請款時點、金額，俾核實估列超支項

目數額。 

（三）截至 8月底補助經費剩餘 10,727 千元，考量辦理超

支併決算尚需作業時間，為後續補助費得順利核

撥，建議於 9月開始啟動辦理報院程序。 

 ◎周委員文玲 

（一）會議資料第 31 頁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費

用執行情形一覽表中 108 年度預算數有誤繕情形，

請業務單位更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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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會議資料第 31 頁 110 年度國土永續發展基金補助費

用執行情形一覽表中第四項補助計畫起訖年度應為

110-111年，請業務單位再行確認。 

◎林委員秀祝 

建議預算應核實編列並貼近當年度實際執行情形，

避免下年度執行率不佳或有超支之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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